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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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五四红旗团支部
1、基本条件 
（1）团支部坚持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工作活跃，在学年内至少有一项以上特色活动，有效吸引团员青年积极参与，大力开展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，在联系和服务青年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，得到所在分团委和团员青年的高度认可。
（2）组织设置规范，工作制度健全。按期换届，认真履行民主选举程序。经常开展发展团员、团员管理、团员教育工作。积极组织开展理论学习，积极开展基层团建创新探索。
（3）团支部成员工作能力较强，认真落实上级团委的各项工作要求，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的工作，在团员青年中有较高的认同度。
（4）积极做好班级团支部建设，团支部成员积极参加学校各类活动。
2、评选流程 
在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，各团支部申报，分团委结合团支部实际情况于3月25日前按照名额分配将评选结果上报校团委，并将推荐团支部汇总表、团支部事迹申报材料（图文并茂，不低于1500字）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指定邮箱。

二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
1．优秀共青团员 
（1）理想信念坚定，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。
（2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纪守法，品格高尚。
（3）学习刻苦努力，学分绩点2.8以上或专业排名前50%，无积欠学分，无不及格学分，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（4）自觉遵守团的章程，模范履行团员的各项义务，积极参加团的活动。
（5）成为注册志愿者，经常性参加志愿服务；主动做网络文明志愿者，积极参与构建清朗网络空间。
（6）团龄在一年以上。
2．优秀共青团干部 
除应具备优秀共青团员相关条件外，还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热爱团的岗位，自省自励，作风扎实，认真执行团的上级机关作出的指示和决议，坚持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和青年需求扎实开展工作。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，在团的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。
（2）心系团员青年，注重深入基层，密切联系青年，竭诚服务青年，在青年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、号召力。
（3）在团干部岗位任职至少满一年。
3.评选要求
（1）各分团委、团支部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做好推荐和筛选工作，重点参考团支部配合参与各项活动情况和各团支部日常工作情况，原则上优秀名额需向表现好的班级团支部倾斜，社团团支部建设情况较好的也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名额。
（2）校级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推荐名单请参照附件表格以分团委为单位汇总上报，不接受个人申请。

